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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科曼车辆部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合法合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

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6 号》”）、《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

等有关规定，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主办券商”）作

为上海科曼车辆部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430156，以下简称“科曼股

份”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对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以下简称

“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审核，现就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合法合规性出

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范围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2023 年 7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和 2023 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名单的议案》，并经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

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为 22 人。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并经 2024 年 1 月

17 日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员工持股平台参与对象伍

定才、刘波、赵飞离职，上述人员将所持份额全部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平台的普

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李贤波，认购份额总数保持不变，调整前后均为

847,600 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由 22 人变化为 19 人（其中，6 名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13 名员工）。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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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并经 2025 年 3 月

19 日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员工持股平台参与对象张

科进、金叶、张晨离职，上述人员将所持份额全部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平台的普

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李贤波，认购份额总数保持不变，调整前后均为

847,600 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由 19 人变化为 16 人（其中，6 名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10 名员工）。 

2025 年 6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并经 2025 年 7 月 4

日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因员工持股平台参与对象郭帅军离

职，其将所持份额 59,300 份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平台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

合伙人李贤波，本次认购份额总数保持不变，调整前后均为 847,600 份,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由 16 人变化为 15 人（其中，5 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10 名员工）。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及确定标准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第四条 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法律依据”

如下：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

《监管指引第 6 号》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而确定，公司不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员工持股计划，

参与持股计划的员工，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盈亏自负，风险自担。在发行人

运营管理和发展中有重要贡献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员

工持股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监管指引第 6 号》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第五条 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确定标准”

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为已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协议的员工，包括董事（不包含独立董事）、监事、管

理层人员及员工。 

所有参与对象必须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效期内，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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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协议。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能成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为已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协议的员工，包括董事（不包含独立董事）、监事、管

理层人员及员工。 

所有参与对象必须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效期内，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协议。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能成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或全国股转公司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转公司予以行政

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4、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不能成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的情形； 

5、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 

如在本计划实施过程中，本计划的持股对象发生以上任何不得参与员工持股

计划的情形，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方有权按本计划规定回购已授予的财产份额。” 

（二）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持有人权益的处置办法”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所持权益的退出 

计划存续期内发生如下情形的，该持有人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格丧失，

其所持持股平台财产份额按本办法第十九条“（二）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及

权益处置办法”进行处置。 

1、非负面离职退出情形 

（1）参加对象因公司或其附属子公司经济性裁员被解除劳动关系的； 

（2）参加对象劳动合同、退休返聘协议到期终止且并未续约的； 

（3）公司或其附属子公司与参加对象依据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协议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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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协议； 

（4）参加对象在非过错情形下主动提出离职，而公司或其附属子公司同意

其离职的； 

（5）参加对象丧失劳动能力导致无法胜任工作与公司或其附属子公司终止

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 

（6）参加对象死亡的（包括宣告死亡的）的； 

（7）参加对象因退休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且未签订退休返聘协议的； 

（8）参加对象岗位因公司或其附属子公司内部架构调整出现职务调动的，

且不再符合员工持股计划参与条件的； 

（9）其他未对公司或其附属子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的离职情况。 

2、锁定期内，持有人的退出机制 

在锁定期内，参与对象发生离职等情形的，经持有人代表同意后，参与对象

须将其所持有的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转让给持有人代表或持有人代表指定的符

合本计划参与对象标准的员工。”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载体合伙企业”如下： 

“合伙份额的转让：有限合伙人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

份额的，应当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未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任何合伙人不

得以任何方式转让、托管、信托、质押、赠与其持有合伙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财产

份额。除非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或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否则

有限合伙人根据本条转让财产份额时应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财产份额。 

有限合伙人所持财产份额转让退出的，退出价格由财产份额的出让方、受让

方按本协议的约定确定，并且应当经过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 

根据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员工持股计划确定的参加对象范

围为已与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协议的员

工，包括董事（不包含独立董事）、监事、管理层人员及员工。 

2025 年 12 月 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为进一步调动公司

骨干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公司董事长、员工持股平台参与对象李贤波拟将其

所持有的部分份额进行转让，李贤波本次转让份额为 198,800 份（其中，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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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平台参与对象吕亚萍，99,400 份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平

台参与对象熊玉华）；因员工持股平台参与对象张艺林离职，其将所持全部份额

88,900 份转让给员工持股计划平台参与对象李俊俊。本次认购份额总数保持不

变，调整前后均为 847,600 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由 15 人变化为 14 人

（其中，5 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9 名员工）。 

经查阅上述退出人员的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上述份额转让

事项符合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和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参与

对象已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符合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确定标准，参与对象

已知悉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不存在

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范围符合《监

管指引第 6 号》、《业务指南》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是否合法

合规的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并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2025 年 12 月 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关于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进行审议。员工持股

平台参与对象李贤波拟将其所持有的部分份额进行转让，李贤波本次转让份额为

198,800 份（其中，99,400 份转让给吕亚萍，99,400 份转让给熊玉华）；员工持

股平台参与对象张艺林离职，张艺林将所持全部份额转让给李俊俊。公司董事李

贤波、曹勇军、李俊俊系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根据公司章程回避表决。

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上述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202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将召开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于

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股东李贤波、曹

勇军、吕亚萍、朱洪河、郭文明、张华杰、上海科瓯曼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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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瓯曼壹号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系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二）信息披露 

2025 年 12 月 3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2023 年员

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综上，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上述董事会审议、

股东会审议等程序合法合规，公司已按照《监管指引第 6 号》、《业务指南》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规范且及时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科曼股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

更名单的事项已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变更后的员

工持股计划符合《监管指引第 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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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科曼车辆部件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合法合规意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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